
第三部分 项目需求

投标人在制作投标文件时仔细研究项目需求说明。项目需求包括

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技术要求是指对采购标的功能和质量要求，包

括性能、材料、结构、外观、安全，或者服务内容和标准等：商务要

求是指取得采购标的的时间、地点、财务和服务要求，包括交付（实

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付款条件（进度和方法），包装

和运输，售后服务，保险等。

一、项目概况

（一）运营模式

采用 “学校自办食堂，中标人加工服务” 模式：招标人提供设

备、采购食材，负责审核菜谱、采购、仓管、收银、结算、定价、核

算管理等环节；中标人负责科学、合理地拟定菜谱，按需提出采购计

划。

（二）就餐规模及费用标准

●标段一（实验中学）：

供餐类型：工作日早中晚三餐；

就餐人数：早餐约 20 人（教职员工），午餐约750人（学生715

人、教师35人），晚餐约725人（学生715人、教师10人）；

●标段二（实验小学）：

供餐类型：仅午餐；

就餐人数：约1555人（学生1475人、教职员工80人）；

（三）核心原则

学校将根据中标人履约情况考核，考核结果作为服务费支付依据；

每学期累计三次以上考核不合格的，学校有权取消服务资格。

（四）供餐模式

学生用餐采用定餐模式，中学提供早中晚三餐，小学提供午餐；

早餐供应面条、馄饨、包子等品种，需中标人安排专业人员制作。

二、执行标准

国家和行业现行关于食品卫生、食品安全、学校食堂管理的标准



规范。

三、核心项目需求

（一）基础服务要求

1.中标人需按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学校要求，提供专业化管理、规

范化操作，负责食堂饭菜加工、食品安全卫生及各场所卫生管理。

2.人员配备（最低标准，不得少于）：

包号 学校名称 配备人员 人数 / 人 岗位说明

1 实验中学

项目经理 1 人 统筹食堂管理

主厨 1 人
菜品加工制作、验菜、

参与食谱制订等

帮厨 1 人
协助主厨工作，同时需

负责早餐中面点的制作

勤杂工 9 人
切配洗消及泔水搬运

（食堂在二楼）等工作

总计 12 人 -

2 实验小学

项目经理 1 人 统筹食堂管理

主厨 1 人
菜品加工制作、验菜、

参与食谱制订等

帮厨 1 人 协助主厨工作

勤杂工 13 人
切配洗消及两个年级送

餐到班等工作

总计 16 人 -

3.人员资质与管理：

3.1所有工作人员须持有效健康证且年龄不超过60周岁。主厨须

持有四级及以上厨师等级证书；帮厨须持有厨师等级证书，具有面点

烹调手艺并能够完成学校交办的早餐工作；

3.2中标人为用人单位，工作人员与学校无雇佣关系，需接受学

校统一调配管理；



3.3就餐人数调整机制

因学校用餐人数为预估数，中标后如用餐人数发生较大偏差，招

标人有权对用工人数依据《中小学食堂管理服务规范（DB 32/T

4036-2021）》做出相应调整，服务费也按照调整的人员数量相应调整。

标段一每天需提供三餐，每增加或递减75名，对应增减1名勤杂工；

标段二每天仅提供一餐，每增加或递减100名，对应增减1名勤杂工。

用工人数将按照用工配比进行测算调整，服务费用将根据新的用工人

数及招标人标底计算方法，计算出预算总额。实际续签支付服务费总

额=中标价格/12人×新的用工人数。

（二）设备与食材管理

1.餐具及设备：学校提供现有设备、设施、餐饮用具及公共餐具；

中标人进场后现场清点交接、登记造册；用具不足部分由中标人提交

采购申请，招标人审批后添置。

2.食材管理：食材由学校组织采购，服务商需安排项目经理和厨

师配合做好食材验收工作。

（三）特殊场景供餐

1.常规特殊时段：每学期期末、中考期间、开学前一周涉及周六

周日及假期供餐的，算为正常服务时间。

2.托管服务供餐：学校提供周末、暑假等托管服务时，中标人须

提供对应用餐服务；工作人员按就餐人数比例折算，服务费按实际上

班天数发放（按月工资折算日工资，每月工作日按22天计算）；拒不

履行的，合同自动终止。

3.供餐取消机制：因学校课程调整或不可抗力（如重大疫情）停

学而无需供餐的，服务费按实际服务时长结算。

（四）服务期限与续签

1.服务期限：2026年2月至2027年1月（一年）；

2.续签条件：服务期满经招标人考核，全年平均满意率 80% 及

以上，可协商续签；采用 1+N 年 [N≤2] 方式续签；每学年累计三

次以上月度考核不合格的，学校有权终止合同。

四、服务标准与要求



（一）用工与管理要求

1.服务人员与学校无雇佣关系，中标人需与从业人员建立规范劳

动用工关系，做好培训工作，相关岗位持证上岗。

2.中标人承担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操作规范、人身安全、医疗、

工资、各项保险、内部管理、各类纠纷等全部事宜及相关经费。

3.严格执行南通市用工工资标准，承担雇员劳动报酬、福利待遇、

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工伤抚恤等用人费用，承担未正确执行劳动用

工规定的法律责任。

（二）设施设备管理

1.妥善保管食堂设施、设备资料档案，运行记录、值班记录完整

规范，交接手续齐备，检索方便。

2.因服务人员工作失职造成消防事故、失窃事件、食物中毒或其

他财产损失、人身伤害的，由中标人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

（三）食品安全要求

1.中标人需建立严格有效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和食品安全事故

应急处理预案；因服务人员工作失责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承担全部

经济和法律责任。

2.主副食品、点心等熟食仅限食堂内部自行烹饪加工，不得外购；

确需外购的，须经学校管理部门同意。

（四）服务费构成

服务外包费包含人员工资、社保、管理费（含税）、服务费、劳

护用品、税费、利润、考核奖及食堂管理过程中所有费用；报价还需

包含办公耗材、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涉及的所有风险、责任等费用。

五、服务考核标准

按南通市教育局和学校相关管理规定执行，具体如下：

1.服务费拆分：由基本费（中标价的 92%）和考核费（中标价的

8%）组成。

2.基本费发放：按10个月平均分割（7月、8月不产生费用），每

月发放；发放前提是中标人按要求操作、无食品安全事故、收支平衡

（食堂支出含原材料、配料及其他日常支出，收入为售饭收入）、无



罚款事项。

3.考核费发放：每学期发放一次，根据满意率测评结果执行：

满意率达90%（不含）及以上，支付该考核额度的100%；满意率

达90%至85%（不含），支付该考核额度的80%；满意率达85%至80%（含），

支付该考核额度的60%；满意率低于80%（不含），则不发放该考核额

度。

4.满意率计算：每个合同期内开展2-4次满意度调查，按半年内

平均满意率（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为准；“满意率” 为 “满意”

和 “较满意” 评价等级占比之和。

5.盈亏责任：中标人需合理开支每月服务费用，由此产生的盈亏

自行承担。

六、付款方式

1.遇国家（南通市）最低工资标准及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调整的，

合同期内服务费一般不予调整。

2.若招标人安排对外餐饮服务，招标人支付中标人服务人员服务

费，具体细则另行商定。

3.中标人需出具完税劳务发票（餐饮发票无效），按招标人财务

制度申报费用。

七、禁止性与约束性要求

1.中标人不得将食堂的菜等任何物品带出食堂，不得将可隐藏食

品的交通工具停放在食堂周边。

2.中标人加工的所有食材必须由招标人采购，未经学校同意，不

得在食堂额外加工或出售任何食品；一经发现，必须开除涉及员工，

招标人有权从全年服务费中扣除该员工当月工资及相应惩罚。

3.服务态度要求：不得出现服务态度差、无法保证正常伙食供应

等情况；若教职工意见较大、反映强烈，招标人有权采取应急措施并

单方面终止合同。

4.安全责任：中标人为学校食品安全、食堂卫生、防火、治安第

一责任人；需强化食品安全管理，确保无食品安全事故；工作人员意

外伤害、失窃、火灾等事故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人自负。



八、其他专项要求

（一）人员规范

1.中标人项目经理及所聘人员须遵守学校管理制度、校纪校规，

服从统一管理，维护学校荣誉，有为师生服务的意识。

2.自觉接受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和师生对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服

务态度、饭菜质量及价格的监督检查和考核，对提出的问题及时整改。

3.在用工、价格、品种、质量、数量、经营范围、文明服务、卫

生、安全、劳动纪律等方面，接受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及学校的监督、

指导和管理。

4.工作人员要求：

仪态端庄、身体健康，项目经理需具备中专（高中）及以上文化

程度，并有餐饮行业经营管理经历，熟悉学校饮食工作 规律和特点；

主厨和帮厨需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所有外来人员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填写用工表，报学校保卫、

后勤等管理部门备案。

（二）培训与服装

1.中标人每月集中组织 1-2 次食堂从业人员岗位培训，规范操

作流程，确保卫生安全和服务质量。

2.中标人为全体工作人员配备统一服装及劳护用品：

序号 材料名称 单位 数量 / 要求

1 四季工作服 套
每人 8 套（每季 2 套），需着统一服

装、佩戴工作牌上岗

2 劳护物品 件
含厨师帽、长筒靴、围裙、劳务手套、

口罩等

3 其它 - 由招标人与中标人协商确定

（三）保险要求

中标人须购买安全事故险及员工意外险等保险，保障服务期间的

风险覆盖。

（四）设备操作与系统录入



1.食堂现有固定设施及设备器材由中标人使用，需爱护设备，人

为损坏需及时修复，无法修复的按原标准更新。

2.严禁违规操作设备；若因违规操作发生安全事故，中标人承担

全部法律和经济责任，学校有权立即终止合同并追究损失。

3.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规范录入 “江苏省餐饮服务企业电子

追溯系统”、手机 APP “食安心” 系统、“江苏省中小学校阳光食堂

信息化监管平台” 等相关信息数据。

（五）餐厨垃圾处理

食堂的餐厨垃圾、废弃油脂由学校指定专业回收部门收取；因实

验中学食堂在二楼，需服务方提供人员搬运至楼下。

（六）承诺要求

中标人需对以下事项作出承诺：合同履行、师生满意度、与任何

单位及个人无纠纷、不转包、不分包、确保食品


